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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会议时间：2016年 9月 5日（星期一）上午 9：30 

会议地点：上海市闸北区永和路 118弄 15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参加人员：符合条件的股东或其授权委托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见证律师  

主要议程： 

一、大会主持人宣布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开始，报告出席会议的股东及

参会人员情况。 

二、审议股东大会议案  

1、推举一名监事及两名股东代表作为监票人； 

2、审阅会议议案，本次会议共计两项议案，具体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的议案 

2 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3、股东及股东代表发言，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回答相关问题； 

4、对上述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并签署表决票； 

5、由监票人宣布投票表决结果。 

三、请大会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宣读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六、通过股东会相关决议并签署相关文件。 

七、宣布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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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了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保证股东在本公司股东大会上依法行使职

权，确保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制定以下会议须知。 

一、会议的组织方式 

1、会议由公司董事会依法召集。 

2、本次会议的出席人员为 2016 年 8月 26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

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其委

托代理人；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3、本次会议行使《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股东大会职权。 

二、会议的表决方式 

1、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按

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参加本次

会议的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

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2、本次会议共审议两项项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的议

案》为特殊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关于终

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 1/2 以上通过。 

3、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

人在审议议案后，填写表决票进行投票表决，由律师和监票人共同计票、监票、

统计表决数据。会议工作人员将现场投票的表决数据上传至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

公司，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公司将上传的现场投票数据与网络投票数据汇总，统

计出最终表决结果，并回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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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次会议设监票人三名，分别由本公司一名监事和两名股东代表担任。

监票人负责表决情况的监督和核查，并在《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上签名。 

6、会议根据最终的统计结果，宣布议案是否获得通过。 

三、要求和注意事项 

1、出席现场会议人员应遵守会场纪律，不得随意走动和喧哗。  

2、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如有质询、意见或建议时，应该

举手示意，在得到会议主持人的同意后，方可发言。股东发言内容应围绕股东大

会的相关议案阐述观点和建议。超出议案范围，欲向公司了解某方面的具体情况

的，则建议该股东在会后向公司董事会秘书咨询。每位股东发言的时间原则上不

超过 5分钟。 

3、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应认真审议本次会议的所有议案，行使好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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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已经实施完毕，公司注册

资本发生了变化。公司已经于 2016年 8月 1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的议案》，对《公司章程》部分

条款进行了修订，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相关工商登记变更手续。现将上述议案

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请各位股东审议。 

 

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9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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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绿色重型包装材料建设项目”的投资计划拟定于

2012 年 2 月，原计划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无锡新通联包装材料有限公司通过租赁

的厂房进行实施。由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无锡新通联包装制品制造有限公司购得了

位于无锡市锡山区鹅湖镇青虹路东、科技路北地块，土地面积 33,470 ㎡，具备

了更好地实施“绿色重型包装材料建设项目”的条件，因此， 2015 年 10 月 29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

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2015 年 11 月 16 日，公司召开了 2015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

案》。公司将“绿色重型包装材料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由无锡新通联包装材料

有限公司变更为无锡新通联包装制品制造有限公司，实施地点相应地由无锡市新

区硕放东安路 A42号地块变更为无锡市锡山区鹅湖镇青虹路东、科技路北地块。 

“绿色重型包装材料建设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后，公司管理层进行了

积极的筹建，但是 2016 年以来，市场环境不及预期，公司无锡地区的客户需求

下滑，且无锡新通联包装制品制造有限公司先期已经利用自有资金进行了项目投

资，目前现有产能已经能够满足市场需求。具体的终止“绿色重型包装材料建设

项目”的原因如下：  

（一）市场环境不及预期，公司无锡地区的客户需求下滑。公司在无锡地区

共有两家全资子公司，分别为无锡新通联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及无锡新通联包装制

品制造有限公司；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上述两家全资子公司 2016 年上半年

的合计营业收入相比上年同期下降 9.24%，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2016 年上半年营

业收入（万元） 

2015 年上半年营

业收入（万元） 

变 动 比 例

（%） 

无锡新通联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5681.63  6561.08  -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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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新通联包装制品制造有限公司  1456.72  1304.17  11.70  

合 计 7138.35  7865.25  -9.24  

 

（二）公司全资子公司无锡新通联包装制品制造有限公司在募集资金到位

前，已经于 2013年 7月投资建设了《纸制品、木制品包装生产建设项目》，上述

项目目前正处于生产试验阶段，在市场环境不及预期且客户需求出现下降的情况

下，上述项目的产能已经能够满足目前公司在无锡地区的市场需求。因此，继续

投资“绿色重型包装材料建设项目”可能造成资源闲置和浪费，不利于公司全体

股东的利益。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请各位股东审议。 

 

 

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9月 5日 

 


